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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山东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办法》政策解读 

 

为规范养老机构预收费行为,防范化解养老机构非法集资风

险,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财产安全,省民政厅联合省发展改革

委、省公安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地方金融管理局、

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制定了

《山东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就

《办法》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 

一、起草背景 

2019 年 3 月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9〕5 号）提出：“对养老机构为弥补设施建设资

金不足，通过销售预付费性质‘会员卡’等形式进行营销的，按

照包容审慎监管原则，明确限制性条件，采取商业银行第三方存

管方式确保资金管理使用安全”。2020 年 11 月，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

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8 号）提出：“加强对养老服务机构

预收服务费用的规范管理”。2024 年 4 月，民政部等 7 部门联合

印发《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24〕

19 号），对规范养老机构预收费收取、管理、使用、退费的监管

提出了明确要求，将养老机构的收费行为纳入法治化、规范化轨

道，并要求省级民政部门结合实际，牵头制定实施细则或者出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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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管理办法，细化管理要求和具体措施，为推进养老机构预收

费监管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。 

按照民发〔2024〕19 号文要求，省民政厅在深入总结先期

试点经验、研究参考兄弟省市出台政策的基础上，结合我省实际，

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《办法》，进一步明确了养老机构预收

费类型、条件、标准及监管措施、政策衔接适用等内容。《办法》

的出台，将有助于规范养老机构预收费行为，有效防范化解养老

机构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风险,促进我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

展。 

二、主要内容及亮点 

《办法》分为总则、收费管理、存管账户管理、监管处置、

附则五章，共 33条，明确了政策依据、预收费类型、存管要求、

部门监管职责、衔接适用等相关内容。主要亮点有以下三个方面: 

一是力求条理清晰。在“总则”部分统一明确预收费监管共

性事项，在“收费管理”部分明确养老服务费、押金、会员费的

不同监管要求，在“存管账户管理”“监管处置”部分流程化明

确监管措施，统分结合，脉络明晰，系统全面，便于基层理解把

握。 

二是坚持包容审慎。在全面落实上级文件要求基础上，聚焦

风险较大的会员费监管，从养老机构自有固定资产和注册登记两

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预收会员费的基本条件，规定了会员费收取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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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、风险保证金留存比例和备案、监管事项；从有利于激发市场

活力方面考虑，未对机构运营时间、床位规模等作出附加限制，

做到既积极防范风险，又充分保障市场公平竞争。 

三是便于操作落实。按照民发〔2024〕19 号文要求，省级

进一步明确细化了会员费单人收取最高标准（不得超过本机构最

高月养老服务费收费标准的 12 倍）、风险保证金最低留存比例

（不得低于该账户会员费总额的 10%）、资金异常流动情形（5个

方面）、政策衔接过渡期（30 日）等有关内容。依据事权职责明

确了各级民政部门责任和相关部门监管职责，部分监管措施已在

先期试点市实施，具有良好的实践基础。 

三、有关概念解释 

养老机构预收的费用主要包括养老服务费、押金和会员费。 

养老服务费是指床位费、照料护理费、餐费等费用； 

押金是指为老年人就医等应急需要、偿还拖欠费用、赔偿财

物损失等作担保的费用； 

会员费是指养老机构以“会员卡”、“贵宾卡”等形式收取的，

用于老年人获得服务资格、使用设施设备、享受服务优惠等的费

用。 

 

 


